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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謹此提述威華達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3年1月20日有關截至2021年12

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之補充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採用
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信貸服務業務之客戶提供之現金
回佣之正確金額應為61,000,000港元，而非該公告第6頁「利息收入－(a)信貸服務」
一段所述之54,000,000港元，造成差異之原因是由於無意遺漏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該公告之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威華達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黃藴文

香港，2023年7月1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：

執行董事：
沈慶祥先生（主席）
黄 文女士
王溢輝先生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陳克勤先生，S.B.S，J.P.

洪祖星先生，B.B.S

藍章華先生
余仲良先生

* 僅供識別


